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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执行《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有

关问题的通知 

 
(保监发〔2008〕88号) 

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为进一步加强关联交易管理，更好地指导各公司执行《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现将《办法》在执行适用中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关于交易额的计算方式 

  《办法》第11条规定的关联交易的交易额，按如下方式计算： 

  1、保险公司（包括集团公司和控股公司，下同）与其控股的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保险资

金委托管理业务或保险代理业务，以收取的管理费或代理费计算交易额。保险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发生

的上述交易，以委托管理资金额或代收保费计算交易额。 

  2、保险业务以保费计算关联交易额，提供担保或对外赠与以担保的债权额或赠与标的的市场价值

计算交易额。 

  3、保险公司与其控股的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发生多次关联交易的，不适用《办法》第11条第4

款的规定，交易双方单独累计计算关联交易额。 

  二、关于关联交易审查 

  1、根据《办法》第17条规定的统一交易协议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可以不再按照《办法》第22条

的规定向中国保监会报告，但保险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对统一交易协议的执行情况予以说明。 

  2、海事担保重大关联交易可以不适用《办法》第14条的规定，由保险公司按照内部授权程序严格

审查后执行，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报告义务。 

  三、关于关联交易报告 

  1、《办法》第22条规定的发生日是指关联交易协议签订日。 

  2、保险公司与其控股的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由构成重大关联交易的一方

或由保险集团（控股）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双方都构成重大关联交易的，双方可以约定其中一方

或由保险集团（控股）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报告。报告应当全面说明该交易对交易双方本期和未来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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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3、保险公司重大关联交易事先已根据相关规定报中国保监会审批核准的，交易发生后可以不再按

照《办法》第22条的规定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四、关于企业年金相关业务 

  保险公司与其控股的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业务、账户管理业务，严格

按照企业年金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的，不适用《办法》的规定。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八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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